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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监管
才是治本之策
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年喜

商家跑路一方面是因为经营不善、资金断
裂而关门，还有少数经营者将预付费当成了融
资渠道，蓄意欺诈消费者。通过目前广泛的普法
教育，很多消费者能够意识到充值预付卡前要
先签订合同，然而别有用心的商家在与消费者
签订的合同中往往明文注明了一经充值概不退
款、不允许转卡等不平等规定，而很多消费者往
往不会仔细查看合同内容，使不法商家钻了空
子。

在这种情况下，“冷静期”的设置无疑保护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冷静期”能够规避消费
冲动所造成的风险，而且应该贯穿于预付卡消
费的整个过程。为了使消费者免于商家跑路的
风险，部分地区设置“冷静期”的征求意见稿中
还对商家发预付卡需要提供担保作了详细规
定，并且提出建设统一的预付卡管理服务平台，
依法为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预付卡信息归集、
公示、查询和风险警示服务等。

引导买卖双方遵守契约精神，让不法商机
付出应有代价。只有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预付
卡内资金的监管，不断强化经营者在法律上的
义务，消费者权益就能更加有效地得到保障。

“冷静期”能否遏制冲动消费？
株洲日报记者 邓伟勇

健身卡没办多久，却遭遇健身房“跑路”，不少消费者遭遇类似负面
消费体验。近来，针对健身房等预付卡消费带来的行业乱象，深圳、上海
等地推出“后悔药”，在一段时间“冷静期”内可予退费。

一石激起千层浪，预付卡“冷静期”受到不少人欢迎，认为能够避免
冲动消费。但也有人认为，此举治标不治本，要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还
需不断完善预付卡消费监管机制。本期“天台话吧”即关注此话题。

@蓝色阳光 88：挺好，
经常有人充了没去，想着后
面有时间再去，然后等时间
长了，健身房老板跑路了。

@一双球鞋走天下：很
难不赞同，疫情前办了张卡，
还没去过一次，商家跟我说
会自动激活，结果碰上疫情
和各种原因一次没去成，卡
里的钱打水漂了。

@有态度的网友：我觉
得 7 天冷静期没什么用，毕
竟大家刚办完卡，热度最高。

@流浪人的生活：很
好，希望冷静期可以推广到
各类预付款上，美容卡、美发
卡、教育机构预付卡都给安
排上。

网友热议

观点4

观点1

观点2

观点3

健身卡、美发卡、洗衣卡等，这类储值卡、
预付卡通常享有商家承诺的优惠额度，看起
来消费时更划算，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十分普
遍。然而个别商家服务水平与承诺不符，此时
消费者要求退费会有一定的难度。有的商家
甚至出现关店跑路等现象，使消费者的钱款
无法追回，维权困难。

以健身房为例，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健身
房的会员服务合同并没有统一的形式，但其
中大都含有不退卡、不退费等不合理规定。甚
至有的健身房合同中还明确表示，即使发生
不可抗力因素，消费者也不得主张退费或其
他赔偿、补偿。消费者冲动办完大额健身卡，
却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训练的，只能将自己

的健身卡和私教课低价放到二手交易平台转
卖。此外，还有因健身房撤店“跑路”引发预付
费纠纷。

在教育培训领域，类似的预付费行为也
普遍存在，我曾经给孩子报名了一家舞蹈培
训机构，当时一次性缴纳了一年的学费 3000
元，但几天后孩子表示不想去上了，只得协商
退款，中间也经过了一番争执。

对很多消费者来说，办卡时通常是在商
家的优惠诱惑下冲动消费的，那如果给这个
冲动消费设置一个“消费冷静期”，消费者可
以在付款后一定时间内未消费无理由退费，
就可以避免消费纠纷，也可以更有效地保护
消费者权益。

让我“静一静”，冲动消费或可避免
荷塘区财富小区居民：刘佳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预付卡“退
款冷静期”与网购商品“七天无理由退款”制度
有相似之处。

当前，预付卡以购物券、会员卡等形式深
入现代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次付费就可享受
折扣、减少支付次数等麻烦，商家各种推销让
你觉得：“不办卡我就亏了!”于是，我们的钱包
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卡，我们成了很多商家的

“会员”。
我觉得，“退款冷静期”不仅仅是消费者的

“后悔权”，更是“体验期”。各类预付卡一般金
额较大，消费持续时间较长，与普通商品相比，

更需要亲自体验才有更深入的了解。冷静期的
制度设计未尝不可，商家诚信经营，反而会得
到更多忠实客户。

随着快捷便利成为消费常态，冷静期还应
该向其他场景推广，比如直播打赏冷静期、购
房冷静期等。当更多消费场景有了冷静和缓
冲，就能为消费者的荷包“止血”，还能对变相
融资、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进行常态化监管。

与此同时，冷静期本身也需要冷思考。目
前大部分体验式消费都可能造成一定的成本
损失，因此在规范商家行为的同时也应探讨成
本分担机制，对后悔、冷静做出合理的限制等。

既是“冷静期”，更是“体验期”
新媒体从业者：陈柱

预付式消费
还需“多一点理智”

跑 路 的 美 容 院 、倒 闭 的 健 身 房
……看媒体报道，“预付卡高折扣让
利”的消费模式越来越多，但也因缺乏
监管，“跑路”风险不断引发争议，部分
预付卡成了众多消费者的“闹心卡”。

应当看到，现今“预付款”的模式
已经是很多商家惯用的经营模式，商
家 多 会 通 过“ 多 充 值 、多 优 惠 ”的 手
段 来 吸 引 消 费 者 充 值 大 额 会 员 卡 。
这 种 方 式 看 起 来 优 惠 多 多 ，实 质上
存在陷阱。

由于消费卡的消费周期较长，涉
及金额较大，加上经营者和消费者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消费的金额未完，经
营者却卷款而逃，这类严重侵害消费
者权益的事件在株洲时有发生。

鉴于此，在寄希望于政策上给予
消费者更多“保护”之余，消费者不如
将关口前移，对各种办卡诱惑保持定
力，消费时“量力而行”，避免盲目充
值。这样就不至于等到上千元的健身
卡“打骨折”转让，上万元的培训课程
退费无门，拍大腿，叹息悔不当初了。

快评

“冷静期”虽好
但不能一刀切

个体商户：谭发来

“冷静期”这一政策概念，公众并不陌生。在网购方面，新
《消法》早已规定消费者具有反悔权，推出“七日无理由退货”，
再如，为了保护婚姻的来之不易，离婚“冷静期”应运而生。随着
网红直播打赏乱象丛生，设置“冷静期”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毫无疑问，线下消费领域设置“冷静期”这一方法如果真正
落地实施，将会对不法商家、蓄意敛财的商家形成震慑。但与此
同时，也要兼顾买卖双方利益。

设置一个“冷静期”，可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消费
者也可以获得价格选择上的时间优势，在‘冷静期’内，如果发
现价格更优惠的同类商品，买家则会滥用“冷静期”，侵犯卖家
的利益。

我认为，“冷静期”不应当一刀切，而应当根据商品的特点，
让买家和卖家进行双向选择。“可以设置一个价格区间，来判断
某件商品是不是适用于‘冷静期’；不同的价格档次，冷静期的
长度也可以不同。这样，对于消费者和商家来说，都会方便很
多。”同时，对于时间性很强的商品冷静期应该有特殊性，例如
热门赛事门票，冷静期会给商家带来损失，因此在冷静期设置
上应该有特殊性。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对于销售人员来说，在销售过程中付
出了时间和精力，这对于商家来说都是成本。而 7 天无理由退
卡，无疑是不顾商家成本的一种行为。”此时，消费者可以选择
退卡，但应该扣除一定百分比的费用，这样会平衡双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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